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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輪型機器人飛越障礙-比賽規則   2025.02.20.修訂版  

一、參賽作品 

1.參賽作品組成：參賽作品包括飛車、發射器及飛車平台。 

2.飛車 

2-1 飛車長不得超過 35 公分，寬不得超過 25 公分，不得在比賽中伸展或變動車體。 

2-2 飛車必須為無動力，即不得裝有以下裝置 

⚫ 控制器(執行程式的電路板)、 

⚫ 馬達及電池，也不得使用遙控裝置。 

⚫ 不得使用迴力裝置 

2-3 飛車必須可藉由發射器的推動經由飛車平台飛行或滑行到目的地(七彩區塊)。 

2-4 飛車必須以貼紙或顏色表示哪一面是車體的正面，作為本規則 10-2 所述的成績計 

算使用。 

2-5 不得使用膠帶或是任何黏性塗抹於飛車的車輪上。 

3.發射器 

3-1 發射器大小不限制。 

3-2 發射器可以裝置馬達及電池，但不得裝有控制器。 

3-3 發射器可以裝置齒輪機構以轉換馬達的動力。 

4.飛車平台 

4-1 飛車平台的長不得超過 35 公分，寬不得超過 25 公分。 

4-2 飛車平台的材料不限。 

4-3 不得使用膠帶或是任何黏性物質將飛車平台固定於比賽場地上。 

5.飛車與發射器依所使用的零組件廠牌分為兩組： 

A 組：限定使用積木零組件組成的飛車與發射器，必須以塑膠積木進行組裝及連結。  

若發射器需要橡皮筋、棉線、束帶…等，以物理原理發射所需的材料不限。 

C 組：任何廠牌的零組件所組成的飛車與發射器，均可參加本組。 

◆ 參賽隊伍請於報名時選擇所屬機器組別。各組別之錄取名額依本大賽比

辦法所訂的標準分開計算，得獎者之獎狀依所歸屬組別標明組別。  

◆ 本競賽項目，每隊報名費用為『新台幣 1,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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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賽場地 

1.比賽場地如【圖 1】所示，為一般的大圖印刷印在圖紙或帆布，貼在木板或貼在比賽 

場地的地面上，其接合處可能有某種程度的不平坦或色差，飛車必須能克服障礙。 

2.紅框為發射區，黑框為飛車平台放置處，後方有寬 2cm、寬 25cm、高 5cm 的障礙物 

(木質或其他材質)固定於場地上，提供給飛車平台依靠。 

3.七彩區塊每一區塊間隔 40cm，並配給一個分數，此種配分不依距離飛車平台的遠近依 

序排列，將於各賽場開放練習時公告。 

4.七彩區塊每一區塊中共標示 3 個圓圈，作為「擊打寶特瓶」關卡的寶特瓶放置定位點 

示意圖，定位點可能為印刷或是黏貼的方式。 

 

 

 

 

 

 

 

 

 
【圖 1】比賽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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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賽規則 

1.出賽次序：參加隊伍依報名先後決定出賽次序。  

2.操控手人數：每隊至多可以有兩名操控手，但每次僅一人可以上場操控。 

3.比賽開始前，所有參賽的飛車平台、飛車、發射器均須放置於大會指定的區域，輪到 

下場比賽的隊伍，操控手須在裁判示意下拿取自己的作品下場比賽。 

4.飛車與發射器的準備狀態：飛車車體不能超過紅框，發射器不限於紅框內但不能碰到 

黑框及飛車平台。發射時飛車車體的正投影必須完全在紅框內。 

5.新增「擊打寶特瓶」關卡。本項目開始競賽前，裁判於現場公開抽籤抽出 3 支寶特瓶 

的「顏色區塊、擺放位置」，並進行標記(一個顏色區塊只能擺放 1 支寶特瓶)。 

6.比賽任務： 操控手必須先向裁判表示要擊打的寶特瓶。當裁判吹哨示意開始時，操控 

手自行從作品放置區拿取參賽作品，啟動發射器將飛車依循著飛車平台飛行或滑行， 

「擊打寶特瓶」後降落在七彩區塊上，獲得「擊打寶特瓶」分數以及七彩區塊分數。 

飛車只能透過發射器的推動前進到飛車平台，不得使用手勢推送。違反者警告一次並 

重新該回合，再犯則判定比賽終止。 

7.比賽次數：每隊有兩次發射機會，比賽成績以兩次成績加總後計算。第一次與第二次 

的操控手可不同人，但每次僅一位操控手可上場操控。 

8.比賽時間：每隊每次發射共有 60 秒，從吹哨開始後計算時間。比賽時間包含放置飛車 

平台、維修、調整與發射，超過時間則為發射失敗。 

9.比賽終止：有下列情況之一時，比賽終止，以當時的情況計算比賽成績。 

9-1 比賽時間結束。 

     9-2 飛車正投影完全跑出場地外。 

 9-3 操控手自行提出終止要求後經裁判同意終止。 

10.成績計算：依飛車被發射後的前進狀態及降落位置而得分。 

     10-1 飛行/滑行：飛車經由飛車平台確實飛行或滑行得 30 分。 

     10-2 界內車體朝上：飛車停止時，車體在場地內，車體正面朝上得 30 分。 

     10-3 界內車體朝下：飛車停止時，車體在場地內，車體正面朝下或朝側向得 20 分。 

  10-4 比賽時間到發射器未將飛車發射出去，當次以 0 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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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七彩區塊得分：七彩區塊的配分分別為 40、35、30、25、20、15、10，於各賽 

場開放練習時公告各區塊的配分。飛車停止在七彩區塊後，以飛車靠近飛車平台 

的一側正投影所在區塊的分數為該次七彩區塊的得分。飛車車體若有零件掉落， 

則該次七彩區塊的得分為 0。 

10-6 寶特瓶分數：飛車每回合撞倒寶特瓶獲得 20 分，非擊打形式而倒下的寶特瓶不給 

分。若擊打非原本向裁判表示的寶特瓶也不給分，該回合只計算七彩區塊的分數。 

 

飛車狀態 得分 

飛行/滑行    30 

界內車體朝上    30 

界內車體朝下    20 

七彩區塊得分 
依車體的落點而定及 

七彩區塊的配分而定 

擊打寶特瓶 
每回合撞倒寶特瓶獲得

20 分，特殊狀況不給分 

 

【例一】比賽場地如【圖 1】，若飛車停止時車頭正投影位於橙色區塊，車尾正投影 

位於紅色區塊，因車尾這側靠近飛車平台，以紅色區塊的配分計分。 

【例二】比賽場地如【圖 1】，若飛車在空中翻轉前進，停止時車體大部分在橙色區 

塊，只有一輪正投影壓在紅色區塊，因以靠近飛車平台為主，以紅色區塊的配 

分計分。 

   11.名次排列：參賽隊伍的兩次發射成績加總分數較高排名在前，先以得分高低排列名次； 

如參賽隊伍的得分相同時，以車體與發射器的重量相加較輕者為勝。 

12.本規則未提及事宜，由裁判在現場根據實際情況裁定。 

四、獎勵 

1. 獲得排列名次及佳作的隊伍依本大賽辦法發給指導老師及選手獎狀電子檔進行下

載，並提供排列名次的獲獎隊伍一座獎盃。 

 


